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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昆山市柏庐北路500号天合大厦5楼
  KUNSHAN GONGXIN CO., LTD                   5th Floor Tianhe Edifice NO.500 North Bailu Road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Kunshan Jiangsu CHINA, PRC
  TEL: 57308382    FAX: 57302960                 P.R:215300
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网上年检数据代报协议

	委托方：                            
	
	受托方：昆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联系人：                       

	电  话：                            
	
	电  话：0512-57308382  57302960


本约定书确认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委托方)委托昆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方)办理委托方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外汇部分)数据代报事宜(以下简称“代报外汇年检数据”)。现将双方的责任及有关事项约定如下：

一、双方的责任

1、委托方应对外汇年检信息(外汇年检收支情况表审核报告的审核意见除外)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按时提交电子数据等负责。

2、受托方应当根据本协议及时、准确地向外汇局填报并提交相关电子数据，并保证所提交的电子数据与填报所依据的委托方提供的纸质材料对应的内容一致。

二、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1、在受托方按本协议开展代理前，委托方应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办理相关的鉴证业务，取得200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外汇收支情况表审核报告。

2、委托方应及时向受托方支付代理服务费。

3、受托方应对执行本协议过程中知悉的委托方的商业秘密保密。

4、对在外汇年检过程中出现的因委托方在外汇局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投资系统中的最新状况表相关信息与最新的批准证书、营业执照不一致或其他事项不能通过常规年检的，由委托方自行进行协调处理(如办理外汇变更登记等)，待协调正常后由受托方继续外汇年检数据代报工作。

5、双方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不得违反，也不得要求、授意对方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

三、执行期限

自2011年4月11日至2011年5月30日止。

四、收费标准及方式

代报外汇年检数据服务费为人民币(大写) MACROBUTTON EmptyMacro ____________元(￥ MACROBUTTON EmptyMacro ________元)，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委托方一次性支付给受托方。

五、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一份，自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委托方：                   有限公司
	
	受托方：昆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签约人：_______________
	
	签约人：_______________

	
	
	

	2011年 MACROBUTTON EmptyMacro ____月 MACROBUTTON EmptyMacro ____日
	
	2011年 MACROBUTTON EmptyMacro ____月 MACROBUTTON EmptyMacro ____日


